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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
昨日下午称，证监会已针对
市场上流传的关于中信证券
巨亏等一系列谣言进行了调
查，现已初步查明散布虚假
信息者系三名投资者。目
前，证监会仍在对关联情况
进行调查。中信证券昨日上
涨2.94%，报收10.52元。

中信证券一度逼近跌停

8 月 13 日，市场上出现
关 于 中 信 证 券 一 系 列 传
言。包括中信证券在对里
昂证券的投资中巨亏 29 亿
元；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
被带走调查；以及里昂证券
员工在并购后大规模离职

等消息。
当天，券商板块集体重

挫 7.75%，位居板块跌幅之
首，其中中信证券领跌 9%，
一度逼近跌停。

对此，中信证券董秘郑
京当日对新京报表示，市场
上的传闻都是假的，中信证
券一切正常，上述收购进展
顺利。同时称，正在分析中
信证券下跌的原因。随后，
中信证券专门发布公告，澄
清里昂证券员工大规模离
职的消息不实。

散布谣言者均有
股票投资

证监会在昨日的新闻

通气会上表示，经调查，河
南泌阳人张某、浙江杭州人
陈某、湖北黄石人曹某，分
别制造了中信证券海外投
资巨亏 29 亿、王东明被带
走、里昂证券大规模离职的
虚假信息。

上述三人均有股票投
资，张某由于投资持续亏
损不满，捏造了“中信证券
巨亏 29 亿”的虚假信息并
于 8 月 13 日在股吧发布；
陈 某 则 根 据 聊 天 内 容 加
工，同日通过微博发布了

“王东明被带走”的信息；
曹某就职于某财经网站，
在看到中信 A 股大跌，采
访询问后将猜测性信息发
布微博“里昂证券出现大

规模人员离职”。
相关人员的上述行为

已涉嫌违反《证券法》第七
十八条关于“禁止国家工作
人员、传播媒介从业人员和
有关人员编造、传播虚假信
息，扰乱证券市场”的规定，
证监会将依据《证券法》第
二百零六条的规定，依法作
出处理。

目前，证监会仍在对上
述关联情况进行调查，如果
发现存在利用虚假信息操
纵证券市场等违法行为，将
一并处理，对涉嫌构成编
造、传播虚假信息罪或操纵
证券市场罪的，移送司法机
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新京报记者 李蕾

证监会：“中信证券巨亏29亿”系谣言
已初步查明散布虚假信息者系三名投资者，正在对关联情况进行调查

新京报讯 （记者李蕾）
证监会昨日通报了对国信证
券原投行部工作人员李绍武
违法违规案处理结果，依法决
定 没 收 李 绍 武 违 法 所 得
1021.6万元，并处六百万元罚
款。证监会还认定李绍武为
市场禁入者。

据悉，作为洛阳轴研科
技的上市辅导人员，2001 年，
李绍武在得知轴研科技将引
入战略投资者后，介绍本人
控制的公司昕利科技于同年
8 月以发起人战略投资者的

身份认购 65 万股轴研科技股
份。2005年 5月，轴研科技上
市，昕利科技持有的上述股
份进行登记，至 2007 年 3 月 5
日全部卖出。

此外，2001 年起，李绍武
利用其职务便利，在对莱宝
高科、佰利联、四方达等 3 家
拟上市公司进行改制辅导和
保荐上市过程中，通过其配
偶邱某、岳母冯某等的名义，
持有、转让其股份或买卖其
股票。李绍武上述行为合计
获利1021.6万元。

■ 相关新闻

国信证券李绍武案被罚600万

“中信证券海外投资出现巨亏29亿”虚假信息
的主要发帖人为张某某，男，29 岁，河南省泌阳县
人，2004年10月至今为福建南平个体工商户，其于
2007 年开始股票投资，累计投资额为 6-7 万元，由
于股票投资持续亏损而不满，因听闻今年多家证券
公司亏损，便拣最大的证券公司编造亏损信息进而
具体精确为“中信证券巨亏 29 亿”的虚假信息，并
于2012年8月13日在东方财富网股吧发布。

散布中信证券巨亏谣言经过

“中信证券海外投资亏损29亿元，王东明被
带走”的主要发帖人为陈某，男，37岁，浙江杭州
人，2011 年 3 月至今就职于浙江某股权投资管
理有限公司。陈某于1994年开立证券账户，目
前账户金额为5万元左右。该虚假信息是陈某
根据其 QQ 群内的聊天内容编辑加工而成，并
于2012年8月13日通过其注册的“卯年申月”微
博回复“波段兔王伟”微博时发布的。

“里昂证券出现大规模人员离职”虚假信息的主要发帖
人为曹某，男，29岁，湖北黄石人，2011年6月就职于某财经网
站，其于2011年开始股票投资，累计投资额为6万元。2012
年8月14日，曹某通过其注册的“曹某某”微博发布了该虚假
信息。其称发布微博的动机系8月13日看到中信A股大跌，
出于财经媒体记者本能对该事件进行核实，在采访过程中针
对公司整合、人员是否流失等问题进行询问后将猜测性的信
息对外发布。 （来源：证监会） 新京报制图/赵斌


